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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居住選擇涉及成年生活的多重層面，而隨著社會變遷，成年人的

發展歷程漸偏離傳統路徑，但過往臺灣少有研究從動態視角追蹤檢視

青壯年人口的居住轉換。部分研究雖觸及居住安排及房屋所有權的轉

變，但研究的對象年齡限於26歲以下或是35歲以上，較少涵蓋30歲前
後的居住變化。本研究使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以年齡介於27-39
歲之2003年主樣本為研究對象，採用序列分析，追蹤2003至2016年
間，三世代樣本（1964-1967、1968-1972、1973-1976）的居住轉換。
研究發現不同世代樣本的居住轉換路徑分歧，其中1973-1976世代出
現留巢及離巢後返回之路徑軌跡；另一方面，該世代樣本在30歲左右
時，在家戶組成及居所類別上皆出現變化，意味著即使三十而立不一

定能達到，30歲在居住轉換上仍具有指標意義。

關鍵詞：居住轉換、序列分析、房屋所有、家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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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在高等教育擴張，勞動市場及家庭結構改變等社會變遷下，今

日臺灣的青壯年人口在工作、居住、家庭關係，這三個互有關聯領

域（Côté and Bynner 2008）之發展路徑，出現偏離傳統的跡象（Fry 

2016; Ng 2012; Stone et al. 2011），除了初成年的青年人踏入工作及組

織家庭的步調延遲外，30幾歲，甚或40幾歲人口的居住型態，亦出現

轉變（張詠菡 2018）。關於青壯年人口的居住困境，近年媒體版面

不乏相關報導與討論（聯合新聞網 2015），他們面對居住現況的無

奈，在2016年6月間臺北市街頭出現的廣告標語「我早就放棄買房，

只煩惱中午吃什麼」表露無遺（胡克強、宋卉凌 2016）。

國外過去對於成年轉換的相關研究指出，成年為一連續的過程，

過程中數個事件被視為成年的指標（包含結婚、穩定工作、居住獨立

等）。基於居住與成年獨立間的關聯，國外許多研究針對青年的居

住轉變進行探討，並發現整體而言國外青年普遍出現延遲離家，或

是離家後再返回父母家的趨勢（Berrington and Stone 2013; Fry 2016; 

Moreno 2012; Ng 2012; Stone et al. 2011）。

相較於國外，臺灣社會基於傳統家庭價值觀，先前研究曾指

出子女離家的時間點通常較西方社會晚（林谷蘭 2003; Xenos et al. 

2006），社會上普遍可觀察到青年人在求學完成後返回父母家，或是

結婚後仍與父母同住的居住模式。

但隨著社會變遷，今日臺灣青壯年人口的居住現況及轉換路徑

究竟如何？先前已有不少研究針對臺灣人口的居住選擇進行討論，但

鎖定的對象大多為25歲以下或35歲以上，並多以單一時間點之狀態作

為探討焦點，少有研究探究整體的居住轉換路徑。基於居住為影響個

體的重要一環，對居住轉換路徑進行探討，有助於增進對整體社會變

遷趨勢的瞭解（Holdsworth and Morgan 2005; Stone et al. 2011），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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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採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以下簡稱家動資料）所提供的貫時性資

料，從動態視角，檢視臺灣青壯年人的居住轉換路徑。

貳、文獻探討

一、居住轉換相關研究

居住轉換與個人生命歷程有密切的關聯（Huang 2012; Iacovou 

2010; Xenos et al. 2006），隨著社會變遷，國外研究指出這世代成年

人離家且進入穩定伴侶關係，並組成家庭的步調延緩，其居住轉換歷

程逐漸顛覆典型的線性模式（Furlong and Cartmel 2007; Liefbroer and 

Billari 2010），甚至部分人口難以負擔遮風避雨的居所，陷入等候成

年期（Dhillon and Yousef 2009; Honwana 2014; Singerman 2007）。臺

灣雖亦有研究針對相關現象進行探討（王德睦、張國偉 2010; C.-C. Yi 

2015），但在居住此基本需求上，少有研究追蹤父母家、購屋、租屋

等類型間的居住轉換動態。

國外研究，發現在居住轉換上，離家時間點及影響因素有最

多相關討論。針對已屆成年者的離家步調及居住現況，近年研究發

現，受到高等教育擴充、就業機會減少、勞動市場不穩定等因素的

影響（Berrington and Stone 2013; Calvert 2010; Stone et al. 2011），

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比例明顯上升，已離家子女再次搬回家，出

現離巢後歸巢此居住轉換路徑的比例也日增（Berrington and Stone 

2013; Fry 2016）。影響離家步調的因素很多，除了個人價值觀（張

詠菡 2018）、社會規範（Settersten 1998; Settersten and Hägestad 

1996）、生命事件（Calvert 2010; Fukuda 2009）、社會政策與福利體

系（Mulder et al. 2002）外，個人的收入、工作、購屋成本、家人的

支持等經濟因素更常被視為是關鍵因素（Angelini and Laferrère 2013; 

Iacovou 2010; Jones 1995; Modena and Rodinelli 2011; Moren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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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對離家步調進行探討，先前亦有研究藉由檢視長期的居住改

變，瞭解整體居住路徑。Ford et al.（2002）用回溯性單一時間點問卷

調查，以及分別在1999與2000進行的兩階段質性訪談，歸納出五類英

國16-25歲人口的居住轉換路徑。Clapham et al.（2014）則採英國家戶

長期追蹤資料庫，以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檢視動態居住轉換

軌跡。雖其研究方法及論述具參考價值，但研究脈絡皆明顯與臺灣社

會有異。

二、東亞與臺灣社會的相關研究

基於文化傳統、社會規範的差異，過去研究發現亞洲青年人在

居住轉換上與西方社會不同（Fukuda 2009; Yeung and Alipio 2013）。

其中東亞社會因為受到儒家傳統影響，與父母同住是奉養父母的一種

表現方式。在社會傳統價值觀對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期待下（林谷

蘭 2003; C.-C. Yi 2015），Z. Yi et al.（1994）20年前的跨國研究即發

現，比起歐美社會（美國、法國、瑞典），東亞社會（中國、日本、

南韓）的平均離家年齡較晚，他們的分析認為這與儒家傳統家庭價

值觀有關。Xenos et al.（2006）的跨國比較研究亦指出，相較其他亞

洲社會（菲律賓、泰國、尼泊爾），香港子女離家的年齡特別晚，

Xenos et al.推敲其原因，認為除了跟香港當地的購屋條件有關外，也

與社會規範對於子女結婚前與父母同住的期待有關。臺灣同為東亞社

會，在傳統家庭價值觀影響下，搬離父母家僅是選項之一（林谷蘭 

2003）。

有鑒於居住攸關每個人，影響個體及整體社會的層面極廣，臺灣

過去累積大量相關研究。除了將焦點放在市場及住宅政策的研究外，

從社會及經濟因素探討個體選擇的相關研究亦不少（王俊豪 2008；

王惠芝 2011；李雲婷 2003；魯慧中、鄭保志 2012）。這些研究雖對

釐清影響居住之相關因素有許多貢獻，但從生命歷程及家庭週期的角

人口學刊(58)-02 張詠菡.indd   43 2019/11/22   上午 09:14:28



． 44 ．． 44 ．

人口學刊第五十八期

度來看，居住狀態非靜態。為能充分掌握居住轉換的動態歷程，過去

亦有不少研究對居住狀態進行動態比較。例如陳佳欣等（2010）對已

婚租屋家戶的研究，即採用家動資料（RI1999, RI2000, RI2003）中的

回溯資料，分析影響26-35、36-45、46-55歲三個世代已婚租屋者購屋

的因素。黃靖容（2011）使用家動資料（RI1999、RI2003），分析27

至46歲人口對不同居住類型的選擇，並將受訪樣本分為中生代及新生

代，發現生命事件雖對居住選擇有影響，但在不同世代間有差異。

除上述研究外，對居住變化進行較完整分析的，莫過於C.-C. 

Yi（2015）及Huang（2012, 2013）對青年離家步調的研究。Huang

（2012, 2013）採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資料，分析19至24歲

青年人離家的百分比，分析發現不分男女、居住地區，都出現離家

比例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19歲時約35%，20及22歲時超過40%，24

歲下降至不到30%），Huang（2013）認為這顯示年輕人在22至24歲

間出現返家潮。對照臺灣年輕人求學就業的時間點，可推估20及22歲

的離家趨勢來自青年人離家赴外地求學的結果，22歲當青年人求學

完成後，部分青年人選擇返家因而造成24歲的離家比例下降。Huang

（2012）根據離家步調將青年人分成三組：離家者（leavers）、駐留

者（stayers）、先離後返者（returners）。而相較駐留者及先離後返

者，分析指出離開父母家者自覺獨立自主（autonomy）的可能性較

高。C.-C. Yi（2015）同樣採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資料，其

研究年齡擴大到19至26歲，其發現與Huang（2012）的研究分析結果

相近，在19至26歲間，離家比例在22歲達到高峰，之後即下降，出現

離家後返家的趨勢。

C.-C. Yi（2015）與Huang（2012, 2013）的研究為少數採用貫時

性資料檢視青年離家動態的研究，然而其未追蹤個別樣本之轉換路

徑，且所檢視的年齡為20歲左右。在今日臺灣社會，20歲初，大部分

青年人尚在求學或剛進入職場，成年期或許才正開始。隨著達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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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伴侶關係穩定的時間延後，20歲末到30歲後的居住變化實在值得更

多探究。

綜合上述討論，青壯年人口的居住轉換涉及多重層面，此研究以

檢視青壯年人口的居住轉換路徑為主要目標，採用家動資料，利用貫

時性資料能掌握居住動態選擇及跨期資料的優點，對青壯年人口的居

住轉換歷程進行分析，並呈現臺灣27-39歲青壯年人口從2003至2016

年的整體（holistic）居住轉換路徑，以作為後續研究探討影響居住轉

換因素的基礎。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

家動資料自1999年起開始調查，1999年及2000年分別完成出

生於1953-1964及1935-1954世代的資料收集，後每一年進行追蹤訪

問，2003年加入1964-1976年出生的樣本。執行至今，前16年的資料

（1999-2016）已釋出。由於先前對26歲以後青壯年人口居住轉換的

研究較為缺乏，因而此研究將樣本年齡範圍鎖定為26歲以後。而就家

動資料的樣本年齡來看，較為貼近本研究之目標對象的，為2003年起

新增的1964-1976年出生之主樣本，該樣本在2003年時年齡介於27-39

歲，有鑑於此年齡範圍長達13年，為讓分析能更精確檢視並比較不

同世代樣本，將樣本區分為三個世代（1973-1976、1968-1972、1964-

1967）。1最終採用的資料包括2003年新增主樣本（1964-1976年出

生，樣本數共1,152），以及2004-2012、2014、2016年的追蹤樣本。

在使用變項方面，基於此研究關注的焦點，是青壯年人口居於

1 研究者先以年齡30歲（2003時）作為分組依據，將樣本分為1973-1976及1964-1972兩
個世代群組，基於1964至1972橫跨8年，研究者進一步以35歲作為分割點，最後將樣
本區分為1973-1976、1968-1972、1964-1967三個世代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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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家、自購屋，或租屋及其他類別間之轉換，因而建構居所類別作

為主要依變項。研究以家動資料問卷內，現在住宅狀況題組中「房子

是誰的？」此題項，作為建構居所類別此變項的依據，該題項於問卷

中的答案選項包括：（一）自有、（二）租用、（三）借用、（四）

配住公家或公司、工廠宿舍、（五）配住眷村、（六）父母所有、

（七）配偶父母所有、（八）其他。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研究

者將這八類居所類別重新編碼為五大類：（一）自有、（二）租借

用、（三）父母所有（含父母、配偶父母所有）、（四）眷村或公司

宿舍（含配住公家或公司、工廠宿舍、眷村）、2（五）其他。

另外為瞭解居所類別及家戶組成的動態關聯，研究採用問卷中

的家戶組成資料製成家戶組成變項。問卷中的原始問題為：「目前與

哪些人同住？」，以33個同住對象構成33個變項。3本研究使用楊靜

利等（2012）所提出的家戶分類原則，以其29類別為基礎，並根據研

究焦點，以是否離開父母家，是否與伴侶組成家庭，以及是否成家後

與父母同住，這三項條件，而非常見的家戶類別（例：核心、折衷）

進行分類，製成家戶組成四類別：（一）原生家庭（無配偶及子女並

與父母同住）、（二）單人或其他家庭（獨居或與朋友、其他親屬同

住）、（三）夫婦或核心家庭（與配偶或子女同住）、（四）多代家

庭（與配偶及父母、或是與子女及父母同住）（分類原則請參見附錄

一和二）。

二、分析方法：序列分析

為能進行路徑轉換的分析，研究採用序列分析來探索並呈現臺灣

青壯年人口的居住轉換路徑。序列分析或時間排序分析在社會科學領

2 家動資料的原始問卷中，無相關資訊可供研究者區辨，該宿舍或眷村房舍是受訪者本
人或其配偶，或其父母所獲分配居住。

3 這33變項各自代表受訪者與某一類別之親屬是否同住，同住幾人。例如：33變項中的
第一個變項所包含的資訊為：與父親同住幾人？0 = 無、1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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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並非新的研究方法，過往有許多研究針對時間順序及因果關係進行

探究（Abbott 1995），但此研究所指稱的序列分析，乃是指發源於資

訊學（informatics）、廣泛用於生物學界，之後被多位社會科學家應

用於社會研究的序列分析（Abbott 1995, 2001; Abbott and Forrest 1986; 

Abbott and Hrycak 1990; Abbott and Tsay 2000）。

為解決困擾社會學家的生命事件排序問題，Abbott and Forrest

（1986）引入採用最適配對（optimal matching）的序列分析方法，並

將其運用於生命歷程、職業軌跡、語言分析等研究上。從社會科學的

角度來看，序列分析不似以變項為核心的常見統計模型分析方式，而

是一種探勘事件發生順序的方法。

在排列事件發生的順序上，序列分析可以補足先前僅採用平

均年齡或人口比例，所進行的離家或是居住轉換研究，Xenos et 

al.（2006）在其研究中就曾指出，由於他們採用的是資料內的平均年

齡，因此無法真切反映每個青年的居住轉換軌跡。

目前常見用於序列分析的統計分析軟體為R及Stata。本研究採用

Stata中由Halpin所開發的SADI程式集進行序列分析（Halpin 2017）。

除以軟體排列各受訪者的居住變換序列外，序列分析採用最適配對比

較各軌跡之間的差異，並接著採用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將樣本

的軌跡進行分組。

本研究檢視2003至2016年的居住轉換，以年為觀察單位，其轉

換序列由五種居所類別（S、R、P、D、O）構成，其中S代表自有，

R代表租借用，P代表父母所有屋，D代表眷村或公司宿舍，O代表其

他。以其中一樣本之序列為例：PPPPPPPPSSSSSS，代表該樣本從

2003起連續8年居住於父母所有屋，2011年起轉變為居住自有屋且連

續5年。以樣本的序列排序為基礎，接著進行最適配對，比較序列間

的差異。

最適配對以Needleman–Wunsch演算法計算序列間的距離，其原

理是藉由界定簡單的代數，以產生不同序列間距離的計算方式，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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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序列之間的差距以所需採用的最低替換成本而定，其計算方式是以

比較某兩序列，並將其中一序列藉取代（substitute）、插入（insert）

或刪除（delete）這三種方式，轉換成另一序列，所需的最低替換成

本加總而得（Abbott and Tsay 2000）。

在無明確文獻支持下，本研究所採用的替換成本矩陣，乃是以資

料為基礎計算而得的。其轉換距離是以資料本身的轉換率為基礎，其

計算公式如下：

2 − pij − pji，其中 pij = nij

ni
+   .........................................................（1）4

在最適配對比較個序列之間的距離後，研究接著採用群集分析將

序列進行分組。本研究中群集分析使用沃德法（Ward’s method）定義

不同群集間的距離，並依此分群。而為比較各分群結果之品質，本研

究後續亦採用平均剪影寬度（average silhouette width）進行驗證。5

序列分析之應用有些需留意的限制，其中之一為樣本遺失值的

處理。理想上，所使用的資料應連續不中斷（Halpin 2017）。之前雖

有研究將遺失值納入資料分析中，亦有研究將遺失視為一種狀態並進

行分析。但根據先前的文獻，這類處理方式有些潛在問題，包含計算

不同序列之差異時，不同的遺失狀態是否能一視同仁？遺失此狀態跟

其他狀態的距離又該如何界定（Piccarreta and Studer 2019）？為避免

後續分析的疑慮，此研究將遺失值排除，分析時僅納入連續不中斷之 

樣本。

在資料需連續不中斷的前提下，倘若某受訪者在某一年度跳答主

4 p為一矩陣，i為該矩陣中欄狀態，j為該矩陣中列狀態，pij為從狀態i轉變為狀態j的轉
換率。pij轉換率的計算方式為nij除以ni

+，其中nij為樣本中從i狀態轉換至j狀態之數量，
ni

+則是代表原始樣本資料中初始狀態為i狀態的序列組數量。
5 關於平均剪影寬度係數之計算方式及意涵可參見Rousseeuw（1987）及de Amorim and 

Hennig（2015）的論文。簡言之，平均剪影寬度係數數值愈高，代表該序列分於該群
愈適當。數值為零者，代表該序列可能位於兩群交界處。而數值為負者，代表不適合
分於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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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題，接下來數年雖然接續受訪，但因資料已跨年，便無法納入分

析。6刪除2003至2016年間中有遺失值的樣本，最後可使用的樣本數共

計362。7其樣本數流失問題，是追蹤資料常見的限制，參考學者先前

對家動資料樣本流失率所造成之偏誤的探討，樣本流失是否是問題，

不必然與流失率的絕對高低有關，而是跟流失率與所研究的課題有關

（于若蓉、黃奕嘉 2018）。例如此研究中，倘若居於自有屋者在追訪

中流失的可能性較居於父母屋者高，其樣本流失即有可能讓此研究陷

入自我選擇偏誤的問題，而比較原始的2003年主樣本（1,152），以及

合併過程中所流失的樣本（790）的居所類別分配（如附錄三），任

一居所類別之樣本之流失率並無顯著較高。雖然樣本數未盡理想，但

基於臺灣針對此議題，少有研究從整體性（holistic）的角度，追蹤檢

視跨年的居住轉換歷程，而家動資料是少數能觸及此議題，且提供多

年追蹤資料的資料庫，採用此資料庫進行分析，仍具有對居住轉換進

行初步探索，提供後續研究參考與討論的價值。

肆、分析結果

一、樣本特性分析

表1列出全樣本跟各世代的樣本特性。整體而言，64.9%的樣本在

序列開端（2003）時為已婚或同居狀態，有70.4%的樣本在2003時的工

作狀態為受僱。在居所類別方面，2003年時有47.2%的樣本住在父母所

擁有的房屋內，住在自己所擁有的房屋內占39.2%，租借用占9.1%。

6 雖然家動資料目前釋出的資料已到2016年，但當中跳過2013及2015年，按照資料必須
要連續、不間斷的原則，原則上應無法使用2014及2016年的資料，但為要讓序列分析
掌握到更長的轉換路徑，本研究採用前後一年的資料來補上2013及2015年的資料。針
對本研究的核心變項（居所類別），2014及2016年的資料皆有詢問最近一次搬遷的時
間，研究者採用此資訊挑出2013及2015搬遷的樣本，並利用此資訊進行資料補回。

7 根據家動資料的統計，2003至2016年未中斷受訪的樣本共計370人。而針對本研究的
關鍵變項（居所類別），370樣本中有8人在原始資料中為跳答或不適用，因此本研究
最後使用的樣本數共計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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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各世代的百分比，會發現這3個世代在居所類別及家戶組成

上的差異明顯。就2003時居於自有屋的樣本比例來看，在1973-1976

世代中僅占19.2%，1968-1972及1964-1967世代中則分別占40.8%及

59.8%。而就居住於父母所有屋的樣本比例來看，1973-1976世代中占

64.0%，1968-1972及1964-1967世代則分別占43.2%及33.0%。租借用

的樣本比例在三個世代群組中則分別占12.0%（1973-1976）、12.0%

（1968-1972）、2.7%（1964-1967）。比較這3個居所類別在2003的

比例差異，發現1973-1976世代居住父母屋的特色明顯。相較之下，

表1　樣本特性

變項 全樣本
1973-1976

世代
1968-1972

世代
1964-1967

世代

性別（%）

男 58.3 58.4 68.8 46.4
女 41.7 41.6 31.2 53.6

地區（%）

都會區 40.3 39.2 42.4 39.3
市鎮 25.4 27.2 20.0 29.5
鄉村 34.3 33.6 37.6 31.3

2003年時住宅從屬（%）

自有 39.2 19.2 40.8 59.8
租借用 9.1 12.0 12.0 2.7
父母所有 47.2 64.0 43.2 33.0
眷村或公司宿舍 1.7 0.0 3.2 1.8
其他 2.8 4.8 0.8 2.7

2003年時家戶組成4類（%）

原生家庭 26.0 51.2 16.8 8.0
單人或其他家庭 10.2 12.8 10.4 7.2
夫婦或核心家庭 32.3 12.8 39.2 46.5
多代家庭 31.5 23.2 33.6 38.4

總和（N） 362 125 12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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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67則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樣本已離開父母屋並購屋，且租借用

的樣本比例也在少數。

就2003年時的家戶組成來看，1973-1976世代有51.2%樣本的家戶

組成是原生家庭（無子女或配偶並與父母同住），此類別最接近尚未

離開父母家的青年人的家戶型態，1968-1972及1964-1967這兩個世代

在此類別的比例則分別為16.8%及8.0%，與1973-1976世代相比，當中

的懸殊差距凸顯3個世代之特性差異。

二、居所類別分析

（一）序列分析

在瞭解樣本基本特徵後，研究進入序列分析。圖1為全樣本及3世

代樣本經過序列排序後的序列標記圖。圖中藍色區塊為居住自有屋、

紅色區塊為租借用、綠色區塊為居住父母所有屋、黃色為眷村或公司

宿舍、灰色為其他。

根據序列標記圖中綠色區塊的增減，可看出隨著時間，不分世代

皆呈現居住父母所有屋比例減少的趨勢，且1973-1976世代出現離開

父母屋後又返回父母屋的路徑。

檢視不同世代的差異，1973-1976世代住父母屋之比例最高

（2003年27-30歲時約64%），隨著時間，居住父母屋的比例有些微

下降，從2004、2005年起（樣本28-31或29-32歲時），居住父母屋的

部分樣本漸轉為租借用、自有屋或是宿舍，大致上居住父母屋比例逐

漸減少，但亦有部分樣本轉為自有屋後又再轉變為父母家。整體而

言，此世代的居所類別較不穩定。

相較1973-1976世代，1968-1972世代的自有屋序列比例較高，且

從父母屋轉入自有屋後大部分維持此狀態。另外此世代群組的租借用

序列明顯且穩定，從2003到2016維持租借用狀態的序列約占此世代樣

人口學刊(58)-02 張詠菡.indd   51 2019/11/22   上午 09:14:28



． 52 ．． 52 ．

人口學刊第五十八期

本的1成左右。1964-1967世代則有最高比例的自有屋序列，所占比例

超過5成以上。並且從序列標記圖可看出，此世代的序列相對較為穩

定，居住狀態的變化最少。

表2從不同狀態之平均時間長度檢視各世代的居所類別變化。比

較後發現，1964-1967世代住在自有屋的平均年數最長，住在父母所

有屋的平均年數最短，1968-1972世代次之，而1973-1976世代則是住

在父母家的時間最長。

檢視1973-1976世代各狀態的平均時間長度，其居住在父母所有

屋的時間（6.84年）比居住自有屋的時間（4.59年）還長，這意味

著對1973-1976世代而言，進入成年期，甚或30歲以後，住在父母所

a. b.

樣
本
數

年分

樣
本
數

年分

c. d.

樣
本
數

年分

樣
本
數

年分

圖1　居所類別序列標記圖（sequence index plot）：（a）全樣本、

（b）1973-1976世代、（c）1968-1972世代、（d）1964-1967世代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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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屋，而非自立門戶似是常態。基於不同世代處於不同生命歷程階

段，1973-1976世代從2003年（27-30歲）到2016年（40-43歲）可能正

處於工作剛穩定不久，初邁入婚姻或是生子的階段，先前研究指出

經濟或幼兒照顧需求與居住安排有顯著關聯（陳佳欣等 2010; Chang 

2015），雖然本研究旨在建構並呈現完整之居住轉換路徑，並無企圖

要釐清各居住轉換路徑之成因，但基於過去文獻與此序列分析之結

果，可大略推估經濟或幼兒照顧需求，可能是1973-1976世代住在父

母所有屋之比例較高、時間較長的部分原因。相較之下，1964-1967

世代從2003年（36-39歲）到2016年（49-52歲）所處的階段，則大多

已工作穩定，經濟上也已累積一定儲蓄與資源，因而自立購屋的可能

性較高，另一方面，此年齡層的樣本之父母年齡較長，居住父母所有

屋的比例也可能部分因父母逝世而下降。

（二）群集分析

研究接著進行群集分析，以沃德法計算距離並分群。為比較不同

分群結果之品質，研究以平均剪影寬度係數進行驗證（結果請見附錄

四-七）。在綜合考量精確性、分析意義、群集大小，以及比較不同

世代樣本時之適切性後，最終決定將1964-1967及1968-1972世代分為

六類，1973-1976世代則分為五類，結果如圖2-4。囿於篇幅，此段分

析僅呈現跨世代樣本比較的結果。

表2　不同居所類別狀態的平均時間長度（年）

狀態 全樣本
1973-1976

世代
1968-1972

世代
1964-1967

世代

自有 6.55 4.59 6.56 8.72
租借用 1.44 1.54 2.02 0.68
父母所有 5.26 6.84 4.98 3.80
眷村或公司宿舍 0.43 0.53 0.33 0.42
其他 0.33 0.50 0.11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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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數

年分

圖2　居所類別群集分析：1973-1976世代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樣
本
數

年分

圖3　居所類別群集分析：1968-1972世代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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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清楚比較，表3整理各世代樣本的群集類別百分比。比較不

同世代，可明顯看出當中的差異，路徑表現最具明確轉換方向的離巢

購屋族（先住在父母屋後轉為住在自有屋）的比例在1973-1976此世

代最高（40.8%），在1964-1967此世代中所占的比例最低（6.3%）。

與居住上較為穩定的1964-1967世代比較，凸顯1973-1976世代群組處

於較不穩定的發展轉變階段，因而在2003至2016年期間有較明顯的離

巢、購屋等變化。同理，離巢不定族的比例也在1973-1976此世代中

較高。

除居住變動幅度最大之外，1973-1976世代在留巢族，也就是居

住上大多長時間持續居住於父母屋的群集，其樣本比例也是最高。

相較1968-1972世代的28.8%，以及1964-1967世代的24.1%，此世代有

41.6%的樣本在居住上依賴父母所提供的資源。除了傳統價值觀的影

響外，1973-1976世代群組續留父母家的黏著性，也可能部分受到經

濟處境或居住環境變化（例如：房價的上漲）之影響，導致2003年時

樣
本
數

年分

圖4　居所類別群集分析：1964-1967世代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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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76世代，有4成左右到2016年，也就是樣本40-43歲之前仍持續

居住於父母屋。

比較租屋族的比例，發現1973-1976世代與1968-1972世代，皆有

1成多的樣本屬於此群集，雖然比例不高，但為青壯年世代間可見的

居住轉換路徑。

在擁屋族的比例上，因1973-1976此世代的群集分析結果，無類

別明確歸於此類，因此分析僅比較1968-1972及1964-1967兩世代之差

異。此群集在1964-1967世代占57.1%，1968-1972世代占39.2%，顯示

出該群集在較年長之世代所占比例較高。

三、家戶組成暨居所類別分析

從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居所類別的轉變與家戶組成的動態有

關。基於文化與家庭價值觀之差異，相較國外學界近20年對居所類別

（父母家、自購屋、租屋）的大量討論，先前臺灣社會學界較多研究

將焦點放在家戶組成上。雖然居所類別與家戶組成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前者檢視的是居住處所的所有權，而後者則是關於同一家戶中

表3　各世代樣本群集類別百分比

群集類別 1973-1976世代 1968-1972世代 1964-1967世代

離巢擁屋族（%） 40.8 (2) 12.8 (4) 6.3 (3)
離巢不定族（%） 4.8 (4) 3.2 (5) 2.7 (6)
留巢族（%） 41.6 (1) 28.8 (2) 24.1 (2)
擁屋族（%） – 039.2 (1) 57.1 (1)
租屋族（%） 10.4 (3) 15.2 (3) 6.3 (4)
其他（%） 2.4 (5) 0.8 (6) 3.6 (5)
樣本數 125 125 112

註：百分比後括號內數字代表該世代群集分析圖中之對應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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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成員，然而在現實中，兩者間有緊密關聯。8因而此研究採用

簡單的多重序列分析方法（Abbott and DeViney 1992; Blair-Loy 1999; 

Stovel et al. 1996），嘗試探索在考量家戶組成下，居所類別的長期序

列轉換動態。

研究者合併家戶組成及居所類別這兩個變項，製成家戶組成暨居

所類別（以下簡稱家居型態）此變項，由於居所類別有五類，為讓這

兩個變項組合而成的變項不至於類別過多，研究者先將五類居所類別

簡化為四類：（一）自有、（二）租屋或宿舍（含眷村）、（三）父

母、（四）其他，接著將居所類別與家戶組成合併，製成家居型態變

項。此變項共16個類別，各類別狀態及圖中代號請參見表4。樣本在

各類別狀態中的平均時間長度請參見附錄八。

（一）序列分析

圖5為整體樣本經過排序後的序列標記圖。在16種狀態中，所占

比例較高、較為重要的幾種狀態為S3（藍綠色、原生家庭且住在父母

所有屋內）、N1（黃綠色、夫婦或核心家庭並住在自有屋內）、N3

（青綠色、夫婦或核心家庭且住在父母所有屋）、T1（淡棕色、多代

家庭且住在自有屋）、T3（淡藍色、多代家庭且住在父母所有屋）。

比較圖5中不同世代在以上幾個不同顏色區塊上的消長，可清楚

看出，1973-1976此世代的N1比例最低，意即家居型態屬於夫婦或核

心家庭，且住在自有屋內的樣本比例最低，並且從圖中可看出即便樣

本進入此狀態，其序列也較不穩定，不少樣本從N1再轉變為其他家

居狀態。1968-1972及1964-1967兩世代的黃綠色區塊（N1）則較為明

顯，所占面積較大，且序列穩定。相較之下突顯1973-1976此世代從

8 以住父母屋為例，在本研究中居住父母所有屋，僅代表該樣本居處的所有權屬於父
母，不等於該樣本與父母同住。然而以家動資料2003年資料為例，當年度居住父母所
有屋的樣本中有9成亦與父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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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至2016年，從樣本27-30歲到40-43歲，其居所類別及家庭組成都

經歷較大的變化。

除此之外，檢視原生家庭且住在父母所有屋的色塊變化（S3藍

綠色），可明顯看出1973-1976此世代的S3色塊最為明顯，約有4成的

樣本在2003年時是處於此狀態，隨著時間推移，樣本的家戶組成陸續

轉變為單人或其他家庭（L2獨居或與朋友租屋、L1獨居或是與朋友

住在自購屋），或是夫婦或核心家庭（N1、N3），至2009年（33-36

歲）時，僅剩約1成左右的樣本仍處於S3此狀態。除了居所類別上的

變化外，家戶組成的改變，包含建立親密關係、生養子女等皆導致

S3色塊消減。而從圖上可看出此下降趨勢最為明顯的期間約為2003至

2007年，也就是樣本27-30至31-34歲間，此年齡區間剛好包含「三十

而立」的指標年齡。

表4　家居型態各類別圖中代號及狀態

圖代號 各類別狀態（家戶組成 × 居所類別）

S1 原生家庭 × 自有

S2 原生家庭 × 租
S3 原生家庭 × 父母屋

S4 原生家庭 × 其他

L1 單人或其他家庭 × 自有

L2 單人或其他家庭 × 租
L3 單人或其他家庭 × 父母屋

L4 單人或其他家庭 × 其他

N1 夫婦或核心家庭 × 自有

N2 夫婦或核心家庭 × 租
N3 夫婦或核心家庭 × 父母屋

N4 夫婦或核心家庭 × 其他

T1 多代家庭 × 自有

T2 多代家庭 × 租
T3 多代家庭 × 父母屋

T4 多代家庭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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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1973-1976世代，1968-1972此群組的S3色塊所占比例大幅降

低，而在1964-1967世代中的比例又更低。但若檢視T3（多代家庭且

住在父母所有屋內）及N3（夫婦或核心家庭且住在父母所有屋內）

這兩個狀態的色塊，會發現1968-1972及1964-1967這兩個世代，都

有約3成左右雖已成家，雖與配偶或子女同住，但仍舊住在父母所

有屋。相較之下1973-1976世代住在父母屋樣本中，有較高比例為單

身，無配偶子女者。

而在這3個世代樣本中，多代家庭且住在父母所有屋（T3淡藍）

此狀態皆占一定比例，並且長期維持穩定，意味著傳統上婚後與父母

a. b.

樣
本
數

年分

樣
本
數

年分

c. d.

樣
本
數

年分

樣
本
數

年分

圖5　家居型態序列標記圖：（a）全樣本、（b）1973-1976世代、

（c）1968-1972世代、（d）1964-1967世代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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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在父母屋的作法在不同世代中都仍被認可且持續實踐，並無出現

隨世代更迭而漸被淘汰的態勢。

（二）群集分析

家居型態部分同樣採用群集分析，並採平均剪影寬度係數驗證，

結果請參見附錄九-十二。囿於篇幅，僅呈現三世代樣本的結果，並

挑選關鍵群集進行比較。其中1973-1976世代及1968-1972世代皆分為

十類，1964-1967世代則分為九類，結果如圖6-8。

檢視家居型態不同世代的群集分析結果，不難發現其差異比居

所類別更明顯，各世代樣本僅有部分群集特性相近，可進行跨世代比

較。其中「不離家留巢」此類別為本研究的關注焦點之一，比較圖6-8

中的分群結果，不難看出最符合「不離家留巢」定義的群集，即家戶

組成為原生家庭且住在父母屋者，僅有圖6（1973-1976世代）中的第

樣
本
數

年分

圖6　家居型態群集分析：1973-1976世代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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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數

樣
本
數

年分

圖7　家居型態群集分析：1968-1972世代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樣
本
數

年分

圖8　家居型態群集分析：1964-1967世代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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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當中的序列幾乎從2003至2016年皆維持S3狀態。另外圖7（1968-

1972世代）中的第4群，雖該群集內樣本在2003至2016年此期間大多

住在父母所有屋，但當中家戶組成未改變，看似最符合典型原生家庭

者型態的樣本，僅約占此群集約2-3成。其他樣本從2003到2016年，

經歷不同的狀態轉換，部分樣本從S3轉換到T3或L3，後又轉變到N3

或T2。2013之後，尚未搬離父母家並且也未成家的樣本比例已成為少

數。圖8（1964-1967）世代中，除第7群較為相近外，幾乎無符合「不

離家留巢」類別的群集。第7群僅占1964-1967世代樣本的3.5%，除部

分樣本長期維持S3狀態外，其餘亦長期居住於父母所有屋中，自2008

年起部分序列從S3陸續轉變為L3，推測部分樣本可能因為父母去世，

而從與父母同住在父母屋，轉變為自己獨居於父母屋。

檢視「成家自有屋」此類別，以1973-1976世代樣本中，最接近

此類的圖6中第1群，跟圖7與圖8中的第1群相比，發現相較1964-1967

及1968-1972兩世代，1973-1976此世代樣本的路徑轉換較多、穩定

度較低。從圖6中可看出，第1群中約有5成樣本在2003年時處於S3

（原生家庭父母屋），另有少部分樣本處於L2（單人或其他家庭租

房）、N2（夫婦或核心家庭租房）等，2003年起即以成家且住在自

有屋的樣本是少數。然而約從2006年起（樣本30-33歲），樣本陸續

轉變成N1（夫婦或核心家庭自有屋），此軌跡透露出1973-1976世代

在30歲左右仍在離開父母家與成家的轉換過程中。相較之下，如圖7

與圖8所呈現的，1964-1967及1968-1972世代中，成家且居於自有屋者

的居住轉換相對穩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跨代共居父母屋」此類別，在各世代分群

結果中，皆占相當比例（圖6-8中第2群），其中除了1964-1967世代

的序列出現從T3轉換至N3的軌跡外，1968-1972及1973-1976兩世代的

樣本之路徑大致穩定，意即這兩世代中，都有相當比例的樣本，長期

與配偶及父母，或與父母及子女同住於父母所有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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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以檢視臺灣青壯年人口的居住轉換路徑出發，採用家動

資料2003年的主樣本，以序列分析，檢視該樣本不同世代從2003至

2016年的居所類別及家居型態的轉換軌跡，發現不同世代的居住轉換

路徑分歧。其中最年輕的1973-1976世代，除了居所類別群集分析中

留巢族的樣本比例（41.6%）較另外兩個世代高外，部分樣本亦出現

離開父母家後又返回的居住轉換路徑。此發現與先前國外的發現相

符（Fry 2016; Mitchell 2006），同時也與Huang（2013）的發現相呼

應。然而相較Huang（2013）的研究探討20、22、24歲的離家比例，

此研究檢視的是1973-1976世代從27-30至30-43歲的居住轉換路徑。基

於所分析的樣本所處的生命歷程階段不同，在分析結果的解釋上也有

差異。Huang（2013）所觀察到的離家後返家趨勢，發生在青年人求

學及初入社會的時間點，因此離家可能大多是因赴外地求學，而返家

則是因求學完成。而本研究所觀察到的離家後返家趨勢，則是發生在

大部分青年人已步入職場，準備進入婚姻，或生育子女的階段，因此

研究推論其離家後返家的原因與20歲初的青年人不同。有鑑於此階段

的發展重點是事業與組織家庭，同時參考先前研究對於經濟及幼兒照

顧需求與居住安排間關聯的發現，推估本研究中1973-1976世代離家

可能因工作需求，而返家則可能是出於經濟或照顧子女需求，但究竟

是哪些原因尚待後續研究探討。

基於家戶組成與居所類別的關聯，本研究合併兩變項製成家居型

態變項，並進行序列分析，結果發現，就1973-1976世代樣本的居住

轉換路徑來看，30歲前後是家戶組成及居所類別轉換的關鍵年齡。雖

然對1973-1976世代而言，三十而立或許難以達到，但從其家居轉換

的動態可看出，30歲仍具有組織家庭、自立門戶的年齡規範作用。而

隨著家戶組成在30歲前後陸續變成夫婦或核心家庭，居所類別也漸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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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自有屋。此趨勢亦間接顯示家戶組成與居所類別間的關聯。

除上述對1973-1976世代居住轉換路徑的討論外，值得一提的

是，有鑒於現實中不少父母會以金錢幫助子女購屋，或直接以子女名

義置產，居住自有屋不必然等同於經濟自立。同理，其他的居所類別

也不一定代表自立與否。然而就居住於父母所有屋此類別來看，無論

是出於樣本的主動選擇，或是在無其他選擇下的妥協，都至少顯示出

該樣本在居住方面，部分依賴了父母所提供的資源，而相較另外兩個

世代，1973-1976世代在此傾向上最為明顯。

另一方面，研究亦發現不分世代，都出現一定比例且穩定的跨代

共居父母屋序列。此發現呼應先前文獻，顯示對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

的傳統期待，在臺灣社會仍具有一定影響力。並且即便不是主流，但

與其他家居型態的轉換路徑相比，其穩定度較高。相較之下，居所類

別非自有屋，亦非父母屋，而是租借用、宿舍、眷村或其他的樣本，

其居住及家居型態轉換路徑通常較為複雜且多變，穩定度較低。

綜合本研究的分析，臺灣青壯年人口的居住轉換路徑以居住父

母屋與居住自有屋為主，但不同世代出現明顯差異，1973-1976世代

樣本雖在2003年時已接近三十而立之齡，但仍有4成左右的樣本直到

40-43歲仍留居父母屋。本研究無法判定這4成的樣本是出於自願選擇

或是受限環境，但與1964-1967及1968-1972兩世代相比，會發現1973-

1976世代樣本的留巢比例明顯過高，研究者推測可能受到兩種因素的

影響，一為家戶組成的變化，根據先前研究結婚此生命事件與居所

類別轉變有密切關聯（張詠菡 2018; Heath 2008），1964-1967及1968-

1972世代有較高比例的樣本在2003年時已婚，1973-1976世代則有較

高比例的樣本為單身。參考內政部戶政司（n.d.）的統計數據，臺灣

的粗結婚率從1994年（1964-1967世代30-33歲）時的8.10‰，到2016

年時滑落至6.29‰，而初婚年齡則從1994年時的男生平均為29.8歲，

女生平均為27.6歲，到2016年時上升為男生平均為32.4歲，女生平均

為30.0歲。臺灣整體歷年粗結婚率及初婚平均年齡數據，亦反映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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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間結婚比例及時間的差異。而這或許能部分解釋1973-1976世代樣

本的留巢比例為何較高。

另一因素則為個人經濟資源的累積，相較1973-1976世代，1964-

1967及1968-1972兩世代進入勞動市場工作的時間較早，且就本研究

所檢視的時間區段來看，從2003年起進行比較，1964-1967及1968-

1972兩世代在職場工作的時間較長，除了因工作多年，薪資累積可能

較多外，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的歷年平均每人收入與消費統

計，1992年時消費僅占每人收入57%，到了2016年消費占了60%，顯

示相較1964-1967及1968-1972世代，1973-1976世代要累積經濟資本的

困難度較高，自行負擔購屋成本的可能性較低。

除上述因素外，導致1973-1976世代留巢比例較高的另一個可能

原因，是過去20年來房價的變化。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臺上的歷

史房價數據，臺灣的房價所得比，從2002年第1季的4.47，到2016年

第4季已上升至9.32（內政部 n.d.）。房價的倍數成長，必然對不同世

代的居住轉換造成影響，並可部分解釋為何1973-1976世代居於自有

屋比例偏低。但整體而言，影響居住轉換之因素究竟有哪些，尚待進

一步的分析。本研究作為嘗試釐清臺灣青壯年人口居住轉換的初步研

究，旨在透過長期追蹤資料，呈現樣本歷年的路徑轉換軌跡，並以此

作為後續探討的基礎。囿於資料取得之不易等限制，本研究尚有未盡

之處，盼望未來能有更多研究針對此議題進行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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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家戶組成分類

楊靜利等（2012）家戶組成29類a 備註

核心：一代家庭

1 僅與配偶同住

2 未婚且與手足同住

3 與配偶及未婚手足同住

核心：二代家庭

4 與雙親同住

5 夫妻與未婚子女同住 
6 單親家庭（1）
7 單親家庭（2）

核心：隔代家庭

8 受訪者為第一代

9 受訪者為第三代

折衷：二代家庭

10 受訪者為第一代（1）
11 受訪者為第一代（2）
12 受訪者為第二代（1）
13 受訪者為第二代（2）

折衷：三代家庭

14 受訪者為第一代

15 受訪者為第二代（1）
16 受訪者為第二代（2）
17a 受訪者為第三代（1）：未與配偶同住b

17b 受訪者為第三代（1）：與配偶同住

18 受訪者為第三代（2）
折衷：四代家庭

19 受訪者為第二代（1）
20 受訪者為第三代（1）
21 受訪者為第三代（2） –c

22 受訪者為第四代（1） –
23 受訪者為第四代（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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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靜利等（2012）家戶組成29類a 備註

擴展家庭

24 長輩代擴展 –
25a 同輩代擴展：未與父母或子女同住d

25b 同輩代擴展：與父母同住、無子女

25c 同輩代擴展：與父母及子女

26 晚輩代擴展

27 其他（跨代擴展）三代中任兩代有兩組或以上之旁系親屬同住 –
與其他人同住或獨居

28 獨居

29 其他（與朋友同住）

30 與其他親屬同住e

註：a原始29類之分類原則請參見楊靜利等（2012）之研究。b因應本研究之需求，修改原
始29類中第17類，區分為與配偶同住及不與配偶同住兩類。c受限原始問卷未詢問第
四代及甥侄等旁系親屬，重新編碼無法挑出該類別。d因應本研究之需求，修改原始
29類中第25類，將同輩代擴展區分為三種類型：為與父母或子女同住；與父母同住、
不與子女同住；與父母及子女同住。e由於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問卷中包含其他親
屬此選項，基於無法判定為哪一類親屬，難以納入29類中，研究者新增第30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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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家戶組成4類與原始29類之 
對照表

4類 包含29類家戶組成之類別

原生家庭

子女離家起點：無配偶無子女與父母同住
（包含核心折衷及隔代）

4、6、9、13、17a、18

單人或其他家庭

離家獨自居住 28
離家與朋友同住 29
離家與旁系親屬或孫子女或已婚子女與其配
偶同住

2、8、10、11、14、25a、26

其他／包含其他親屬（未明確界定之親屬） 30
夫婦或核心家庭

離家與配偶同住 1、3
離家與子女同住（包含無配偶） 5、7

多代家庭

離家與配偶及父母同住 12、17b、25b
離家與（配偶）子女及父母同住 15、16、19、20、25c

附錄三：原始樣本數與流失樣本數之 
分配比例

居所類別 2003主樣本 流失樣本

自有（%） 38.01 37.47
租借用（%） 13.11 14.94
父母所有（%） 43.40 41.65
眷村或公司宿舍（%） 1.56 1.52
其他（%） 3.91 4.43
樣本數（N） 1,152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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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居所類別平均剪影寬度驗證結果：全樣本

3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56

4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71

5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85

6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98

7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57

8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75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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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居所類別平均剪影寬度驗證結果：

1973-1976世代樣本

3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576

4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30

5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52

6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565

7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07

8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26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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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居所類別平均剪影寬度驗證結果：

1968-1972世代樣本

3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562

4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38

5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68

6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705

7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719

8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737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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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刊第五十八期

附錄七：
居所類別平均剪影寬度驗證結果：

1964-1967世代樣本

3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814

4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828

5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837

6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847

7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864

8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873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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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詠菡

附錄八：家戶組成暨居所類別之 
不同狀態的平均時間長度（年）

代
號 狀態類別 % 全樣本

1973-1976
世代

1968-1972
世代

1964-1967
世代

S1 原生家庭 × 自有   2.5 0.35 0.51 0.36 0.16
S2 原生家庭 × 租   1.6 0.23 0.52 0.14 0.00
S3 原生家庭 × 父母屋   8.2 1.15 2.18 0.82 0.38
S4 原生家庭 × 其他   0.6 0.09 0.16 0.00 0.10
L1 單人或其他家庭 × 自有   3.6 0.51 0.41 0.50 0.63
L2 單人或其他家庭 × 租   4.3 0.60 0.86 0.44 0.48
L3 單人或其他家庭 × 父母屋   2.3 0.32 0.46 0.21 0.30
L4 單人或其他家庭 × 其他   0.7 0.10 0.18 0.11 0.01
N1 夫婦或核心家庭 × 自有 33.7 4.72 2.76 4.93 6.69
N2 夫婦或核心家庭 × 租   5.6 0.79 0.30 1.48 0.56
N3 夫婦或核心家庭 × 父母屋   6.5 0.91 0.78 0.92 1.06
N4 夫婦或核心家庭 × 其他   0.3 0.04 0.09 0.00 0.04
T1 多代家庭 × 自有   6.9 0.97 0.91 0.78 1.24
T2 多代家庭 × 租   1.8 0.25 0.38 0.28 0.05
T3 多代家庭 × 父母屋 20.5 2.87 3.43 3.04 2.06
T4 多代家庭 × 其他   0.7 0.10 0.08 0.00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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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刊第五十八期

附錄九：
家居型態平均剪影寬度驗證結果：全樣本

3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44

4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67

5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369

6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361

7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05

8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29

9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45

10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67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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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詠菡

附錄十：
家居型態平均剪影寬度驗證結果：

1973-1976世代樣本

3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304

4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346

5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353

6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348

7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374

8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02

9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06

10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27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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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刊第五十八期

附錄十一：
家居型態平均剪影寬度驗證結果：

1968-1972世代樣本

3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377

4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22

5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41

6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485

7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507

8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531

9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545

10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561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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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詠菡

附錄十二：
家居型態平均剪影寬度驗證結果：

1964-1967世代樣本

3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48

4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83

5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20

6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48

7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69

8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96

9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707

10 clusters
Average silhouette width 
= 0.647

註：本圖彩色版本請見線上版（https://goo.gl/9Cg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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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quence Analysis of Taiwanese 
Adults’ Housing Transitions

Yung-Han Chang*

Abstract

Housing choices are related to multiple aspects of adult life. Whereas 
young adults’ transition to full adulthood has gradually devi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rack along with social changes, the dynamics of housing 
transition have rarely been investigated in Taiwan. Although some studies 
examined the changes of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housing tenure of the 
population aged under 26 or above 35, not many studies looked into the 
housing changes of those aged around 30. This study used data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and adopted the main respondents (ages 
27-39) interviewed since 2003 as the sample. By dividing the sample into 
three cohorts (1964-1967, 1968-1972, 1973-1976), the analysis of housing 
transitions between 2003 and 2016 was conducted with sequence analysis.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housing 
trajectories among different cohorts. Trajectories of staying at or returning 
to the parental home after leaving were found among the 1973-1976 cohort. 
Moreover,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long-term trajectories, changes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housing tenure tended to surge around age 30. 
This finding implies that age 30 is still the critical age of housing transitions, 
even though “independence at the age of thirty” may be hard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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